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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14、
15樓
承辦人：蔣詞安
電話：03-3322101#7472
電子信箱：nancy31636@ms.tyc.edu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平鎮區北勢國民小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4年10月28日
發文字號：桃教終字第1140107231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說明五 (376735100E_1140107231_ATTACH1.pdf、

376735100E_1140107231_ATTACH2.pdf)

主旨：有關「114年度桃園市志願服務獎勵名冊」一案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本府114年10月27日府社團字第1140308188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旨揭獎勵經本府審核符合獎勵者如下：

(一)志工貢獻獎：金質獎522名、銀質獎763名，銅質獎1,286

名，共計2,571名。

(二)績優服務獎：績優志工獎16名、績優志工家庭獎9組、績

優志工團隊獎7隊，共計32組。

三、本案獲獎志工之獎狀(牌)及獎品，本府社會局預計於114年

12月底前寄至貴校(運用單位)，請貴校擇公開場合予以轉

頒表揚，以激勵志工士氣。

四、有關本市114年志願服務獎勵表揚活動相關資訊，本府社會

局將另行邀請志工貢獻獎(金質獎)及績優服務獎獲獎者出

席參與。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

1140007670

■■■■■■學務處 ■■■■■■■114/10/28 15:24

■■■■■■■有附件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2 頁，共 2 頁

五、檢附獲獎名冊1份，本府社會局公告於本市志願服務整合資

訊平台之最新消息（網址：https://vsty.tycg.gov.tw

/）。

正本：桃園市大溪區大溪國民小學、桃園市桃園區同德國民小學、桃園市桃園區快樂國
民小學、桃園市中壢區內定國民小學、桃園市中壢區興仁國民小學、桃園市立圖
書館、桃園市龍潭區雙龍國民小學、桃園市桃園區南門國民小學、桃園市蘆竹區
光明國民小學、桃園市龜山區楓樹國民小學、老街溪河川教育中心、桃園市中壢
區華勛國民小學、桃園市龜山區山頂國民小學、桃園市中壢區中壢國民小學、桃
園市桃園區大有國民小學、桃園市平鎮區北勢國民小學、桃園市八德區大勇國民
小學、桃園市楊梅區大同國民小學、桃園市平鎮區忠貞國民小學、桃園市立楊光
國民中小學、桃園市立大有國民中學、桃園市大溪區仁和國民小學、桃園市觀音
區上大國民小學、桃園市桃園區北門國民小學、桃園市中壢區自立國民小學、桃
園市平鎮區宋屋國民小學、桃園市中壢區信義國民小學、桃園市中壢區興國國民
小學、桃園市立同德國民中學、桃園市龜山區文華國民小學、桃園市桃園區建德
國民小學、桃園市中壢區新街國民小學、桃園市立青埔國民中學、桃園市楊梅區
瑞塘國民小學、桃園市龜山區樂善國民小學、桃園市平鎮區山豐國民小學、桃園
市平鎮區文化國民小學、桃園市政府家庭教育中心、桃園市中壢區中正國民小
學、桃園市桃園區桃園國民小學、桃園市大園區潮音國民小學、桃園市立迴龍國
民中小學、桃園市中壢區元生國民小學、桃園市大園區埔心國民小學、桃園市楊
梅區瑞梅國民小學、桃園市八德區八德國民小學、桃園市蘆竹區新興國民小學、
桃園市平鎮區南勢國民小學、桃園市平鎮區復旦國民小學、桃園市立大崙國民中
學、桃園市平鎮區新勢國民小學、桃園市龜山區南美國民小學、桃園市桃園區西
門國民小學

副本：

本案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科(組)長、主任決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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